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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进口旧机电设备报关代理公司【CCIC/机电证/门
到门物流打包】

公司名称 万享进贸通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进口设备:注意新旧，审价，口岸清关环境
报关口岸:全国口岸
服务内容:进口报关\CCIC中检\机电证等

公司地址 张杨路3611号金桥国际商业广场6座8层

联系电话 021-61641030 13167216306

产品详情

史上干货：进口旧机电设备海关检验监管要求

进口旧机电设备报关代理公司【CCIC/机电证/门到门物流打包】

进口旧机电设备报关代理公司【CCIC/机电证/门到门物流打包】

旧机电产品属于敏感进口商品，质量、安全、环保风险高，容易夹带固体废物入境，海关查验是严把国
门的关键环节。进口旧机电产品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对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欺诈、节约能
源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一什么是旧机电产品？

1已经使用（不含使用前测试、调试的设备），仍具备基本功能和一定使用价值的；

2未经使用，但是超过期（非保修期）的；

3未经使用，但是存放时间过长，部件产生明显有形损耗的；

4新旧部件混装的；

5经过翻新的。

二进口旧机电产品相关规定

1《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243号第三次修改）；



2《关于调整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管的公告》（原质检总局2014年第145号公告）；

3《关于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原质检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2015年第76号）；

4《公布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调整有关事项的公告》（商务部、海关总署2018年第106号公告）。

三进口旧机电产品要求

01《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

列入商务部、海关总署2018年第106号公告的《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下图滑动查看）内的旧机
电产品为禁止进口货物。以往有关规定凡与该公告不一致的，以该公告为主，即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
录以该目录为准。

《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

02 管理措施表2的旧机电产品

列入原质检总局2014年第145号公告《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管措施清单》管理措施表2（下图）的旧机
电产品可以进口，但需实施境外装运前检验，取得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
证书》，方可进口。进口后还需要实施口岸查验和目的地检验，并以目的地检验结果为准。

03 其他未列入

其他未列入《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的旧机电产品以及《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管措施清单》管
理措施表2内的旧机电产品可以进口，无需实施装运前检验，仅实施口岸查验和目的地检验。

04 特殊情况

以下4种特殊情况进口旧机电产品，仅实施监督管理，不实施检验。

（1）“出境维修复进口”

（2）“暂时出口复进口”

（3）“出口退货复进口”

（4）“国内转移复进口”

05 应逐批实施现场检验的旧机电产品

进口列入《质检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76号）的《
应逐批实施现场检验的旧机电产品目录》的旧机电产品，需在进口口岸完成逐批现场检验。

四通关流程

1进口旧机电产品前应确认具体进口货物的“申报名称”和HS编码，同时对照查阅相关文件，确实进口
货物是否为“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内产品。

2如进口货物已列入原质检总局2014年第145号公告《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管措施清单》管理措施表2，
则应在入境前，在起运地或中转地实施装运前检验，取得装运前证书后方可起运。



3旧机电设备到港后，凭装运前检验证书（列入管理措施表2的旧机电产品）向主管海关申报，海关按要
求实施到货检验。

五申报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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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附录2：

六检验监管流程

01口岸查验

口岸海关对旧机电产品实施口岸查验，应当逐批核查收货人报检凭证的真实性、有效性，并现场对旧机
电产品进行一致性核查。

02目的地检验

海关对进口旧机电产品的目的地检验内容包括：一致性核查，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含能源效率）等
项目检验。

03装运前检验发现不符合项目

对装运前检验发现的不符合项目，海关应当对其技术整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对装运前检验未覆盖
的项目实施检验，必要时可对已实施装运前检验的项目实施抽查检验。

04进口商需建立相关制度

进口旧机电产品的进口商应当建立产品进口、销售和使用记录制度，如实记录进口旧机电产品的品名、
规格、数量、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海关可以对本辖区内进口商的进口、销售和使用记录进行检查。

问：如果企业较难自行判断进口的产品是否属于旧机电产品的检验范围，或难判断进口的旧机电产品是
否需要装运前检验，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为便利进口贸易，防止进口企业因不了解国家政策而造成经济损失，海关总署开发了“进口旧机电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平台”（http://jjd.customs.gov.cn），对企业拟进口旧机电产品进行预申报管理工
作，为收用货单位提供便捷、可靠、的在线服务，完成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工作的任务分配并及
时告知相关政策和宣讲有关法律法规。

其他注意事项

1、进口旧成套设备前，应确认设备不带有旧压力容器等国家禁止进口货物；

2、带有压缩机的制冷剂不得为氯氟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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